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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婷

魏则西事件正在调查之中。公共舆论场上，对事件本
身的讨论渐渐延伸到了“如何规范社会办医”上。

竞价排名、借壳行医、虚假宣传，是这个公共事件中人
们眼中的痛点，如果属实，就该让有责任的主体一一付出该
付的代价。

靠竞价排名办医、靠虚假宣传办医，这是一条邪路，绝
对不能走。

近些年，不少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很多民营医院靠
优良的医疗服务赢得了口碑；但是，另外一些医院却走上了

“挣快钱”的“捷径”。夸大疗效，虚假宣传，花钱买版面、买
时段、买竞价排名，吸引患者群体的注意；然后利用大数法
则，骗着一个是一个。往轻了说，骗患者花尽冤枉钱乃至救
命钱；往重了说，耽误人家的病情，甚至越治越糟。这种医
院必须严查，这种黑路应该让其成为断头路。

社会办医应该走正路。正路，同时也是大路，发展空间

大得很。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中，提出社会办医院

可以提供三种服务：一是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形
成有序竞争。同场竞技，凭借服务、环境等优势吸引患者，
甚至可以倒逼公立医院改革。二是提供高端服务，满足非
基本需求。比如生孩子，公立医院床位紧张，有的孕妇只能
加床躺在走廊里；民营医院瞄准了高端需求，提供独立的单
间、精细的照顾，很受欢迎。三是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
缺服务，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

这些服务做好了，能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格局，增加
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患者多了一条路，不必都往公立医
院挤，分流作用形成了，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就会缓解。同
时，做出口碑、建立声誉，又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回
报。这才是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共赢之道，也是长久之道。

走正路，需要有路栏杆。监管不严，劣币淘汰良币就会
发生。不论公立医院还是社会办医院，非法行医、出租承包
科室、虚假广告等病灶都必须切除。希望这件事成为改变
的一次契机，别让公众的信心消散，别让悲剧重演。

付微明

近日，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由于附近地块曾建有三家化
工厂，土壤及地下水疑似遭受污染，大批学生出现身体异常
的“毒地”事件经媒体报道浮出水面，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环
保部、江苏省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开展调查。据常州市
政府新闻办通报，初步调查发现，学校在土壤修复未完工情
况下进驻，土壤修复施工单位也没有落实防护措施。

事件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但舆论的升温从侧面
反映出公众对土壤污染的关切。2014年4月环保部、国土资
源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调查的
630万平方公里土壤中近1/6受不同程度污染，其中重污染
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等周围土壤污染最为严
重，在受污染的土地上，有多少建设项目正在或计划进行，
多少建设项目已投入使用，没有准确统计。在工业和城市
用地结构调整中，原本位于市区附近的工业企业纷纷易地
搬迁，留下的大量严重污染土地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往往成
为开发的热点。然而由于缺乏搬迁前强制性的污染评估程
序，污染土地的企业、实施土地翻新工程的施工方、地块的开

发商等有关方面在污染事件发生后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的
处理机制也不明确，当前对于“毒地”的治理只能被动应对，
而治理中被污染土壤的去向、如何进行处理，同样缺乏有效
的信息公开。

依照新环保法，企业违规排放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应按有关规定受到罚款等处罚并对造成的环境损失进行赔
偿，对责任人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而未经环评审批的建设
项目，即使已建成也不能补办环评手续，将成为非法项目。
依照侵权责任法，若污染是由于换土工程引发，施工单位对
受害人所受的人身损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依照《党政领导
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若当地党政机关
有关责任人有干预、插手包庇违规建设项目，不按规定查处
群众举报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应受到
相应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危害严重、损失巨大的，还应依照刑
法以玩忽职守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我国在环境保护上已有法
可依，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落实法律
法规建立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行
为，对一切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责任人坚决进行追究。

治理污染法律绝不可少
企业违规排放造成该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应按有关规定受到罚款

等处罚并对造成的环境损失进行赔偿。

社会办医别跑偏了
魏则西事件正在调查之中。公共舆论场上，对事件本身的讨论渐渐延伸到了“如何规范

社会办医”上。希望这件事成为改变的一次契机，别让公众的信心消散，别让悲剧重演。

判决书被“遗忘”的14年
积满多少渎职尘埃
当地公检法的互相指摘推诿，当年律师

的忌惮，被判刑的罪犯未被收监十几年无人
问，这些都不难推断当地司法乃至公权生态
的现实图景。

李晓亮

去年，一则“农妇缉凶”的故事，让人心情久难平复。如
若看过这个新闻，相信难以忘记“河南农妇李桂英”这个传
奇名字。一个农妇，为了为亡夫讨个公道，独力追凶17年，
寻遍10多个省份，几乎凭一己之力，最终追踪到5名嫌犯中
4人的踪迹。

一人之力，孤军奋战，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杀夫仇人
绳之以法，贯彻自己心中的“正义”。这样的故事读下来，泛
起的只有司法救济不力的苦涩余味。然而最近的一则新闻

《一份14年“忘记”宣读的判决书》（《华商报》5月3日），剧情
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简化成一句梗概，就是“警察刑讯打死
嫌犯获刑，14年未被收监反当上村支书”。

19年前，陕西泾阳县公安局桥底派出所5名民警和2名
临时工，将一个涉嫌偷羊的男子刑讯打死后，派出所除了教
导员外，其他人员全被追责。4年间，案件经过两级3个法
院5次判决（裁定），被告人从实刑改为缓刑，后又从缓刑改
为实刑。6名被告人（一名联防队员在逃）分别被判处3至7
年有期徒刑。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再审判决作出的2001
年11月至2015年12月，14年中，2名分别被判4年和3年有
期徒刑的警察，却一直未被收监。

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就是当年派出所代理所长王忠福，
“立功心切”，包括副所长、民警、联防队员甚至临时工司机在
内，整个派出所吊打两名涉嫌偷羊者，其中一人最终死亡。而
至今正副所长仍未收监，所长王忠福甚至还当上了村支书。

案件并不复杂，复杂的是 3 个法院 5 次判决。报道中
称，“中院在自己终审裁定后仅7天决定再审，在司法实践
中罕见。很可能当时裁定可能遇到了某种干预”，而代理律
师甚至不敢出庭，因“以后还要在泾阳县混”。

最终，14年后蹊跷案发，同样诡异：王忠福哥哥质疑，14
年中，从未见到办案人员来找过，而在弟弟王忠福事业如日
中天时，却遭到了“灭顶之灾”（网络举报）。言外之意，这事
是弟弟当村官后，“政敌”暗地使绊子。当地司法部门也互
相推诿，警方认为“法院错误，不要强加到公安头上来，应

‘谁的孩子谁来抱’”，还有人质疑检察院失察失职。
总之，当地公检法的互相指摘推诿，当年律师的忌惮，

被判刑的罪犯未被收监十几年无人问，这些都不难推断当
地司法乃至公权生态的现实图景。就没人站在死者家属角
度，站在司法正义和社会公义角度来反思这种遗忘判决书
带来的致命社会杀伤？14年了，想来判决书都已积满了灰
尘，到底多少失责渎职到底多少正义受损，到底如何修复人
心、重树法律威信？好像无人关心。如果不是有人举报村
支书，甚至就这么一直遗忘下去？这样的司法、权力和社会
生态，绝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夏振彬

近日，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发
布工作办法》，对省内各行政机关的新闻发布工作做了详尽
规范。其中规定，行政机关要主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为记
者采访提供便利和保障；涉公众利益，政府无故拒绝、阻挠记
者采访或追刑责等。

看到这样的规定，贵州的媒体同行们可以“倍感欣慰”了
——作为第一个省级政府的新闻工作办法，它对政府信息公
开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对记者采访报道予以尊重、保障，这
种态度和做法值得赞赏。

不过关键在于，怎么更好地执行？当前，关于记者采访
权的“保护伞”其实并不少，从宪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新
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
的通知》等，都对记者的知情权、采访权、监督权等予以保
障。但问题是，面对规定，很多“见过世面”的官员虽然“心领
神会”，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阳奉阴违，怎么破？

一方面，规定应该更精细。比如《办法》针对无故阻挠记
者采访的行为设立了罚则，但是怎么界定“无故”？如果官员
搬出开会、外出等这种常见又看似正当的理由，算不算“无
故”？还有“引起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应该由谁来鉴别？
这些条文只有更细致才能扎紧制度的笼子，避免被人钻空
子。另一方面，规定更要有“配套”。《办法》规定了6种可以依
法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的情形，但如何依法追责应有制度配

套。比如记者被拒绝、阻挠采访应该向谁投诉举证？依法追
责由谁来追，程序、流程应该怎样？只有以配套作为“牙齿”
才便于操作执行，也更有震慑力。

此外，该办法对采访权的保障主要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重
大政策、重要工作”——应该说，对重大事件“格外关照”可以
理解，但日常采访的权益保障更值得忧虑，也同样事关重大。
当前，相对配合、开放、积极的官员越来越多，但躲避、拖延、抗
拒的也仍大有人在。有的玩“猫鼠游戏”，喜欢踢皮球；有的牢
记“拖”字诀，时间紧迫的采访到了他那里全都要等一等，发了
采访提纲也要放一放；有的则套话连篇、敷衍推脱，从“高度重
视”“正在研究”到“无可奉告”，以不变应万变；更没脑子的则会
隐瞒、欺骗，“话到嘴边留三分”，甚至气急败坏、破坏器材……

这些现象的背后有能力、技术问题，但更根本的还是理
念问题。面对记者采访、舆论监督，个别官员仍有思想障碍、
畏难情绪，觉得报道就是挑刺，公开就是使坏，监督就是泼脏
水，在心理上藐视、抵触报道，觉得丢面子，把监督当成跟自
己过不去！对于各地政府而言，不断更新观念、提升新闻舆
论工作素养应该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而对媒体、对监督
的态度和应对能力，也应该成为官员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学习、考核、任免等建章立制，予以倒逼。

此外，除了观念更新，更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可或缺。
当前，有些地方、部门的政务公开仍然无章可循，有的则操作
混乱，甚至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异化成媒体采访的挡箭牌——
要实现采访权保障的日常化，势必将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的
轨道，用更系统、更有力的制度为记者的正常采访保驾护航。

保护记者采访权仍需“放大招”
对于各地政府而言，不断更新观念、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素养应该成为

必须面对的新课题，而对媒体、对监督的态度和应对能力，也应该成为官
员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